
報告單位 

人事室 



修正重點(第三條) 

新定聘任兼任教師之條件： 

一、專業特殊性 

二、產業實務經驗 

三、實際教學 



修正重點(第四條) 



修正重點(第五條) 



修正重點(第六條) 



修正重點(第八條) 

一、明定待遇以鐘點費支給，並屬 

    於統攝性報酬。 

二、因天然災害停課、國定假日無 

    法授課，學校仍應發給鐘點費。 



修正重點(第九條) 



修正重點(第九條續) 



修正重點(第九條續) 



修正重點(第十條) 

調課、補課、代課：由學校自行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訂定。保留課 

                    務處理彈性。 



修正重點(第十一條) 

權益保障：聘約有效期間內，須為其 

            投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 

            全民健保。 

 

      (以最低投保薪資11,000元計算。 

      本校資方負擔勞保約835元，勞退 

      666元，健保952元。) 



修正重點(第十二條) 

退休金：未具本職者，按月提繳； 

          具本職者，視財務辦理。 

 
例外：寒暑假期間，由學校負擔， 

      以最低提繳級距(11,100元)辦理。 

      (不含健保，約1501元； 

         含健保，約2453元) 

   ※105-2本校參加勞保之教師約180人。 

   ※105-2本校未具本職教師約130人。 



修正重點(第十三條) 

聘期、終止聘約、停止聘約之執行、 

待遇、請假、退休金，其他重要事
項應納聘約。 



修正重點(第十四條) 

增列準用人員：兼任專業技術人員、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兼任專業及技術師。 



修正重點(第十八條) 

明定實施日期為106年8月1日。 



 

 

 

報告完畢，謝謝指導! 


